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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1日的特別會議日的特別會議日的特別會議日的特別會議

須由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一覽表須由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一覽表須由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一覽表須由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一覽表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14/03-04(02)號文件 )附件B載列的重
建經濟活力計劃涵蓋的所有項目

1. 請於 2003年 10月 18日或之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供一份文件，載述重
建經濟活力計劃涵蓋的每個項目的詳細資料，包括下列詳情：

(a) 每個項目的目的；

(b) 每個項目的目標對象；

(c) 推行每個項目的時間安排；

(d) 如項目涉及細分項目，請列出每個細分項目的詳細資料與獲

批撥款的分項數字；及

(e) 每個項目及細分項目開支的最新資料。

2. 根據現行做法，政府當局須就超過 1,000萬元的財務建議尋求財務
委員會批准。政府當局亦會就財務建議的詳情諮詢立法會事務委

員會。由於政府當局在 2003年 5月就重建經濟活力計劃尋求財務委
員會批准撥款時，並沒有向事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提供詳細資

料，請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供一份文件，就重建經濟活力計劃中

每個獲撥款超過 1,000萬元，但尚未舉行的項目提供詳細的資料。
有關的文件應涵蓋當局就財務建議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時通常

需提供的所有資料。

3. 請說明重建經濟活力計劃涵蓋的體育項目，特別是下列項目，會

否只是以一次過的形式舉辦，還是會定期舉辦，藉以促進本港的

體育發展：

(a) 編號 45(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訪港作賽 )；
(b) 編號 46(國際排球超級挑戰賽 )；
(c) 編號 47(環島帆船賽 )；及
(d) 編號 55(2003年香港羽毛球公開錦標賽 )。

維港巨星匯

4.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4/03-04(02)號文件 )所
述，當局假設只售出維港巨星匯五成門票，而商業贊助的款額亦

有限，則所須動用的公帑將約為 8,000萬元。匯演獲批的撥款為 1
億元，而截至 2003年 9月 22日為止，預計不足之數將為 7,710萬元。
請當局確定，任何超過 1億元的不足之數，是否會由香港美國商會
(下稱 “美國商會 ”)或是政府負責承擔。請亦提供一份政府與美國商
會就維港巨星匯簽訂的合約的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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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2003年 10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政府當局表示滾石樂
隊已拒絕簽訂有關的合約，而美國商會已於 2003年 10月 10日決定
終止有關合約的談判。請當局就此情況提供下列資料：

(a) 根據美國商會及政府於 2003年 9月 3日宣布舉行維港巨星匯時
向公眾發表的資料 (見隨附的複本 )，參與是次匯演者為 “史無
前例的組合，國際級和亞洲區的天皇巨星將為盛事施展渾身

解數，當中包括風靡全球的滾石樂隊，…”，鑒於當時尚未與
滾石樂隊簽訂任何合約，請確定此等資料是否具有誤導成

份。

(b) 由於滾石樂隊不會參與維港巨星匯的演出，請更新政府當局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14/03-04(02)號文件 )附件C列出的有
關維港巨星匯的預算。請提供最新的預算，並就演出藝人費

用方面的開支及營運開支提供分項數字。

(c) 請評估滾石樂隊不參與維港巨星匯的演出對美國、歐洲及亞

洲等地收看匯演精華電視特輯的觀眾人數造成的影響。政府

當局曾表示，該電視特輯是維港巨星匯的重點部分，原先預

計可吸引 1億名美國的電視觀眾及 5億名其他國家的電視觀眾
收看。

6. 政府當局回應余若薇議員在 2003年 10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
上提出的質詢時表示，當局與演出的藝人之間有口頭合約。就此：

(a) 請確定美國商會／政府及滾石樂隊是否有就後者於維港巨星

匯演出的事宜訂有口頭合約。

(b) 如上述 (a)項的答案為曾訂有口頭合約：
(i) 請提供相關的事實，以證明政府當局認為與滾石樂隊之

間訂有口頭合約屬合理的看法；及

(ii) 請說明，美國商會／政府可否根據該口頭合約，就滾石
樂隊違約的情況向其索取補償；若可索取補償，美國商

會／政府會否採取有關的行動。

7. 請就維港巨星匯每場演唱會的售票安排提供詳細的資料，包括演

唱會場地每區的座位數目及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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